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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剧，最为简单而抽象的定义便是以历史为题材创作的戏剧。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历

史剧这一创作文类或体裁的内在规定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甚至各自应占的

比例，以及历史剧与现实的关系上，有些研究还涉及到了马列文论中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拉萨尔

的信中谈到的历史剧与悲剧之间的联系，以及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问题，历史剧对悲剧的贡献等。更

多的偏重于从认识论层面研究历史剧，很少有文章从叙事的角度对历史剧本体作进一步的阐释、界定

和研究，甚至不认为历史剧也是一种叙事，进而追寻它的艺术审美价值。

本文即从叙事的角度对历史剧进行阐释，在丰富和深化历史剧理论研究的同时，旨在启示人们还

可以从叙事的角度理解和分析历史剧，追寻当代多元文化价值在历史叙事中的回响及其运作逻辑，理

解当代诸种历史叙事的文化表述。追寻在历史叙事复调混杂、暧昧不明的价值言说之中最有意义的

现代性价值维度，以对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剧创作的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意义作出准确的判定，进

而获致对于当代中国文化逻辑运作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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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历史剧是一种寓言于历史的戏剧，由于它既不回避“虚构性”，又必须接受真实性标准的检

验，即具有赋予“历史真实”以意义的能力，所以它还是一种叙事，一种历史叙事。由历史、虚构和风格三个

层面组成的历史剧，处理好虚实关系是其创作的核心。当然，正确的史识、史观与化史为剧能力对开展历史

叙事而言缺一不可。而以历史叙事为视角，追寻历史剧这一有意味的叙事形式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则为

历史剧研究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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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剧：作为一种历史叙事

任何叙事都是对于事件和事实的一种建构，历史剧创作就是以历史为建构对象的一种叙事。

一般而言，戏剧学有两大分支，以剧本文学为核心的戏剧学（Dramaturgie）和以剧场艺术为出发点

的戏剧学（Theaterwis-senschaft）。前者最为常见，即将戏剧史写成戏剧文学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这种将戏剧文学方面的发展历程视为戏剧领域最为核心的发展历程，以及将戏剧文学方面获得的

成就作为最重要的戏剧成就的观念，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后者的外延则相当广，既包括文学性之外的

形体表演、舞台美术等，也包括艺术性之外的剧团体制、剧场管理等。前者是把剧本文学当作一种独

特的文类来研究，属于语言艺术的范畴，认为剧本具有可以脱离戏剧演出而独立存在的文学审美价

值；后者认为剧本毕竟是供戏剧演出用的文学脚本，因而好的剧本应具有双重价值，即文学的价值和

戏剧的价值，但两者又不是并列的，对于剧作家而言，写剧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它的舞台性。其实，无

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还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一种叙事。

“在现代叙事学看来，叙事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审美形式或结构，不如说是一个具有结构特征

的认识范畴，是我们在认识和表征自身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时所采用的抽象形式之一。举凡史诗、小

说、电影、戏剧、绘画、芭蕾舞、广告设计乃至轶闻趣事，都可以从中发现叙事的影子。”[1]不过，就戏剧本

体而言，有人曾反对将戏剧归入叙事文学范畴，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是用动作来表达事件的，史诗则

用语言去叙述事件。别林斯基也认为：“尽管在戏剧中，也象在叙事诗中一样，有着事件。但戏剧和叙

事诗在本质上是南辕北辙的。”[2]但我认为，关键是如何理解叙事。如果将叙事理解为讲述一个故事或

事件的过程，那么，戏剧用“行动”叙事，电影、电视用画面和声音叙事，文学用语言叙事，它在表现手段

上区别于其它艺术样式，即戏剧是用人物行动叙事的一种艺术；其次，由于本文的研究更多的侧重于

历史剧的剧本，研究史剧家们在历史剧创作中通过历史叙事所建构的话语形态，重心落在文学构成上

而较少涉及它的舞台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界长期以来较为一致的看法便是将剧本文学归入叙事

文学的范畴。当然它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戏剧中的抒情是被客观叙事化了的抒情，同理，它的叙事

也是被主观抒情化了的叙事”[3]；第三，其实本文所要表达的最根本的意思是史剧家们进行历史剧创作

的过程就是一种历史叙事的过程。所谓“叙事正是历史本身的自我意识的呈现”[4]，是提供一种“幻像”

（Illusion）的行为，是对现实中问题的一种想像态的解决，含有一种意识形态性。其实，从字源学来看，

“历史”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实际发生的事件或事实，它存在着，但不言说。那么人们如何才能

完全洞悉如此纷纭复杂、迷离恍惚的历史事件或事实呢？这就有赖于历史学家们以语言去了解、归

纳、陈述和记载，这就是叙事，因而历史的第二个字面含义就是历史叙事。所以，历史剧中的历史，它

作为一种戏剧题材，既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又是对历史的理性透视，本身就是一种叙事。

叙事在对历史进行建构的同时，其实也在进行对历史的阐释。传统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绝对

客观的，这种观点束缚了人们对于历史的多样性认识，限制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新历史主义则认为，

历史是指示那些我们认为真的发生在过去的事以及某个特定作者描述它的方式，是作为一种文类，一

种特殊的文本而存在的。这一观点对于研究历史剧以及史剧家们的创作心态是富有启示性的，它有

助于沿着历史的文本性思路去审视历史剧创作。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人”和“语

[1]姚建斌：《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核心》，〔上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2期。

[2]〔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3]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4]王一川:《语言乌托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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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因为“人”和“语言”都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

的观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时刻的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及其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展现在他

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历史是解释的而不是发现的结果，历史研究

者永远只有构设历史，而不可能复原历史。历史是不能复原的，但历史是可以阐释的[1]。

从叙事学角度来说，叙事与阐释是密不可分的，詹姆逊就曾提出这样的命题：叙事即意味着对阐

释的召唤。而他所谓的阐释就是要“寻求显意背后的隐意”，“用更基本的阐释符码的更有力的语言去

重写文本的表面范畴。”[2]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必然内蕴着不为我们所知的意识形态的神秘化，

阐释的出场就是为了去神秘化，也就是通过阐释学的运作来揭示意义及其生产和增殖过程。对历史

剧而言，既然历史是以文本化叙事的形式走向我们，那么，我们只有对叙事进行阐释，追寻“显意背后

的隐意”、“叙事背后的叙事”或“故事背后的故事”，才有可能揭示出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背后所隐含

的真正的现实精神，所叙述历史故事的真正含义。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将历史剧理解为它是一种代表着社会发展时代精神的现代意识，通过艺

术家主体自我的历史叙事，同历史不断进行的对话。从语义学角度分析，“历史”一词至少包含三层意

思：首先，它指的是过去所发生并永不重现的一切事情，此谓历史一；其次是虽已总体逝去但却仍片

断、部分地存留下来的遗迹、史料和记忆，此谓历史二；历史还意味着过去对现在的渗透与制约，以及

现在对过去的评价与发挥，此谓历史三。历史一永远不等于也代替不了历史二，历史三则基本上属于

现代人价值观念的产物。历史一消失了，历史二残留着，而历史三则变化下去，三者交融才是我们通

常所谓的“历史”。在此，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另一种类型的历史的层次划分：历史一——历史本身

（本体）；历史二——历史史迹（科学）；历史三——历史评述（哲学）。由此类型的第三个层次，我们获

得了历史四——历史表现（艺术），关于历史的想象性表现。很显然，历史剧创作属于历史四的范围。

“历史剧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如何忠于历史真实的原貌，也不在于如何出色地运用艺术手段，而是在

于如何对历史作出丰富的、生动的、科学的、深入的阐释上。”[3]可见，史剧家必须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

因为这是历史剧创作的灵魂。它是现实中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剧作家主体的自我意识交融的产物，是

渗透于对象之中，由史剧家传达出来的现代眼光、现代观念、现代方式和现代心态等价值的总和。缺

少了现代意识，历史题材不过是无灵无性的僵死材料，永远成不了有血有肉的历史剧。

二、历史叙事一：徘徊于真实与虚构之间

由历史、虚构和风格三个层面组成的历史剧，处理好虚实关系是其如何展开叙事的核心问题。

就历史层面来说，首先要弄清历史真实与真实历史的关系。在历史剧中，历史真实指的是历史的

主体真实或本质真实。“属于历史大框架，它是由历史背景、历史脉络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组成。”[4]

它追求的是历史的主干真实，而不是细微末节的真实，包涵着审美的基因，闪动着美学的火花。而真

实历史追求的是从整体到局部的本原真实，即“事事有来历，件件有出处”，属于历史本语境。

就虚构层面来说，著名学者钱钟书在《管锥篇·左传正义》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史家追求

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

[1]姚建斌:《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核心》，〔上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2期。

[2]〔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孙名之、顾凯华、冯华英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8页。

[3]朱栋霖、王文英：《戏剧美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4]薛若琳:《谈历史剧》，〔北京〕《中国文化报》200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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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1]这段话说明历史学家在追求“真人实事”的同时，也

需要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入情合理”的“以揣以摩”，我认为这很有道理。著名戏剧家张庚说：

“写作历史剧对历史事实既有删减就必须有所增益，因此就要有虚构。为了更集中、更典型化，虚构是

不可避免的。”又说：“问题是只有对历史事实有了透彻的认识、分析之后，虚构起来方能自由，所以虚

构也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科学分析的基础上。”[2]可见，只有吃透了历史事实，虚构起来方能自由，而

且，虚构的目的不是削弱历史事实，而是为了加强历史事实。法国美学家和作家狄德罗说：“历史家只

是简单地、单纯地写下了所发生的事实，因此不一定尽他们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没有尽可能去感动

人，去提起人的兴趣。如果是诗人（指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作家）的话，他就会写出一切他以为最能动

人的东西，他会假想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词，他会对历史条件添枝加叶。对于他重要的一点

是做到惊奇而不失为逼真。”[3]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

可以说半斤八两，不分轩轾。”[4]

就风格层面而言，人们往往区分出严格意义和非严格意义的历史剧两种。严格意义的历史剧是

指以真实历史即历史本语境素材较多而历史真实即历史大框架素材较少进行创作的。非严格意义的

历史剧是指选取真实历史即历史本语境素材较少，而运用历史真实即历史大框架素材较多而进行创

作的。我认为还有第三种即完全虚构的历史剧，即放弃了真实历史仅运用历史大框架素材进行创作

的历史剧。

其实，自五四以来，历史剧这一概念主要是指话剧中描写上古（有史以来）至清末民初之间的人和

事的历史题材古装戏。它是适应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产生，于1930、1940年代发展成型的一种戏剧样

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

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不包括建国初戏曲改革中整理、改编的大量的传统的历史题材的

戏曲，因为其重心在整理和改编，而不在于创造。也不含历史题材的歌剧，因为其重心在音乐与歌唱，

文学因素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至于取材于民间或野史的历史传说戏和神话戏，取材于古典文学作品

中的人物和情节戏，以及大量的现代革命历史戏等，均不属于历史剧的研究范畴。

在20世纪的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历史剧创作一直比较活跃，其中曾有过三次辉煌。首先是抗战

时期的历史剧运动。据统计，在抗战前期，历史剧创作占全部剧作的14%，到了后期（1941年以后），竟

占到了33%，由此可见当时的盛况，诞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在当时极具轰动效应的优秀历史剧目；建

国后17年中，特别是1958年到1962年间，新中国的戏剧舞台上突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一大批历史

剧，17年中几乎所有的优秀历史剧都产生在这一阶段；第三个辉煌期发生在新时期，重心则在戏剧观

念的变化和戏剧形式的探索与创新上。

关于历史虚构，黑格尔说：“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大体上正确，但是不应剥夺艺术家

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6]亦即化史为剧的能力，因为戏剧的叙事思维是动作化的，史剧家的

主体意识和价值取向是通过戏剧角色的外在行为和具体行动表现的。那么，史剧家“徘徊”的足迹由

[1]钱钟书：《管锥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6页。

[2]张庚：《古为今用——历史剧的灵魂》，《张庚戏剧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86页。

[3]〔法〕狄德罗：《论戏剧艺术》，《文艺理论译丛》（第1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9-170页。

[4]转引自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6]〔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3-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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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决定呢？我认为是由历史、现实和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即“剧作家的知觉定势与刺激模

式的关系影响着剧作家对史实的选择，预示着剧作家对史实可能采取的态度，剧作家的心理定势与刺

激模式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剧作家对史实的处理方式，支配着整个艺术的构思过程，决定了历史剧的面

貌与历史原貌的距离，这就是历史剧创作的一般规律”[1]。既然历史事实成为剧作家条件反射的刺激

物或反射的条件，那么历史剧就必然有历史的成分；既然剧作家的心理定势对于历史真实有着“同化”

的优势，历史剧中就必然有虚构的成分。而任何历史剧都必然是“徘徊于虚构与史实之间”，所以，创

作历史剧应着眼于作品的艺术意境，而不是历史事实的含量和面貌，当历史事实引起条件反射的时

候，当现实生活唤醒剧作家历史知识的时候，剧作家只要按照艺术的一般规律，努力去创造一个充满

魅力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就有可能创造出成功的历史剧，这才是历史剧创作的广阔道路。

三、历史叙事二：形式的意识形态性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弗·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他的《政治无意识——作

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性”的概念，他说：“在某种既定的

艺术过程及其一般社会结构中，共存着不同的符号系统，它们所包含的指定信息之间的主导矛盾，就

是所谓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性。”[2]即文体话语类型之间的生成转换不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且是意

识形态内容重新编码的结果。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阐释机制来对文学形式进行“解码”，以此挖

掘和分析文学形式所蕴含的种种“政治无意识”。

历史具有总体上的可知性是我持有的基本历史观和本文展开讨论的前提。我认为意识形态迷雾

是无法完全笼罩和遮蔽人类社会由传统进入现代阶段的基本历史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原质”是意识形

态无法完全驯化的，即便全然虚构的叙事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历史的真相。但是，由于围绕史实性材

料所组织的叙事也不能全然免于虚构的成分，这往往是因为史料的不足，更主要的当是主体的意识形态

必然渗入历史叙事的过程，直接制约着叙事者对历史的叙述，从而形成了历史剧形式的意识形态性。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虚构，历史本身具有不可知性，史实只有在进入叙事文本的叙

述之后才能为意识所把握，而作为主体的史学家或史剧家的叙述必然会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进

行难以避免的取舍、增删、扭曲、遮蔽，等等，加之语言表达中客观存在的无法真正完全抵达现实，因

此，追寻历史剧乃至历史叙事中形式的意识形态性就显得很有必要。

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既具备一定的认识功能，又具备强大的遮蔽功能，在本质上是一种“遏制策

略”，“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真正动机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乌托邦欲望’一并压抑到了社会集团的潜意

识中去，而这被遏制的乌托邦欲望就是‘政治无意识’。”[3]在此基础上，詹姆逊提出：文学（化）文本是政

治无意识的象征行为，它以象征的方式既遮蔽又反映了历史。他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就不是传达意

义或用来进行象征性生产的东西；相反，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

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

法’。”[4]可见，历史剧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乌托邦的，前者在文本中以显文本的形态而存在，后者则以

“政治无意识”的形态而成为一种潜文本，文化诗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在历史剧研究中阐释这一

潜文本。只要史剧家的意识形态不至于割断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在逻辑，那他（她）便能在史剧中展示

出其事虽无、其理必有的历史生活景观。

[1]陈维昭：《论历史剧创作中作家心理定势》，〔上海〕《戏剧艺术》1986年第3期。

[2][3][4]〔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第42页，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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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对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呈现出三个视界，即：把文本视为象征性的建构，意味着对不能够

解决的社会矛盾的想象性解决；第二视界把文本视为个人话语的言说，要从个人的言语中揭示其阶级

依据；第三视界把文本视为文本意识形态交锋的场所予以阐释，这是生产方式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结

果。这样的阐释意味着詹姆逊把阶级及其斗争视为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历史也依据自身的需要对

意识形态进行重新编码。但贯穿这三个视界的是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分析。由于任何文本都是历史

困境的象征性反应，因此要在社会历史与观念之间建立起叙事的中介，并且把美学趣味的变化置于社

会历史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这样，通过对形式的分析，以找出形式的意识形态性及形式中积淀的意识

形态，从而把对意识形态的研究置换成对其叙述形式——政治无意识的研究。对历史剧而言，由于历

史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历史剧的）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接触必然要通过

宏观世界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发现隐匿于文本即历史剧这一形式内部的具

有典型意识形态特征的历史真实。

首先，在具体的艺术形式层面上，历史剧的艺术符号体系无疑凝聚着社会政治文化所赖以生成的

信息基因，表现出特定历史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具体的意识形态动机，从而成为特定社会历史时期

的镜像；其次，在作为社会象征行为层面上，以历史剧的形式进行话语言说体现出对既定意识形态的

顺应或反抗，亦即以其符号形式的建构体现出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为史剧家们以历史剧创

作这一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强烈的现实关怀。所谓象征行为，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看来，人的意

识对于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力比多构成一套完整的压抑机制，人的行为常常是通过象征的方式使被压

抑的“力比多”得以宣泄。据此理论，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作为阻碍人们认识现实真相、获取人生意义

的思想策略，形成对人生意义的压抑与遮蔽。文学艺术对于人生真正的揭示只能是一种政治无意识

的“社会的象征行为”[1]，它们象征的方式既掩盖又想像性地解决了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重大矛盾，它构

成了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学说的核心。对置身于特定时代与环境中的许多史剧家们来说，历史剧这

一形式构成了他们实现政治无意识积淀升华的最佳途径。

所以，董健先生认为历史剧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点：“首先，历史剧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其

次，历史剧必须具有历史主义精神，这也是上述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之一”；“再次，历史剧必须具有对当

代现实生活的启示性”[2]。美国学者韦格纳（Rudolf. G. Wagner）就曾借用“回声”的概念来分析我国17
年中现代作家们以历史剧的形式对社会进行“干预”的策略。他说在1956年前后的“百花时代”，年轻

作家们采用特写、短篇小说等较为直接的艺术形式揭露和抨击现实问题，积极干预生活，以指向未来

的社会主义理想作为现在的“回声板”，以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作为衡量目前官僚主义的“非理

想”和“非科学”的尺度，强调新中国需要以一套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价值标准来重整现实。采用历史

剧形式是“其背后的假设是社会变革有一定的延续性，历史经验才应是现在的‘回声’”[3]。因此，“试图

通过重新编写历史故事把历史经验复活过来，即选择今人产生共鸣的历史人物、关系和冲突，重新进

行调动安排，从而再评价他们的得与失、荣与辱，达到‘教育’人民的作用”[4]这成为老一代剧作家们的

共同选择。可见，追寻历史剧这一“有意味的形式”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便构成了历史剧研究的一

[1]〔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2]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页。

[3]转引自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4]Rudolf G·Wagner：“Chapter 4: The politics of the Historical Drama”,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Drama:
Four studies pp.239-246.

185



历史剧：作为一种历史叙事

2017/5 江苏社会科学· ·

个主要的致思方向。

四、如何叙事：史识、史观与化史为剧能力

作为历史剧的创作主体，史剧家们除了应具备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生活、技巧、语言等的准备和

积累，具备从事戏剧创作的特殊修养之外，还应具备大量的历史知识，特别是正确的史识、史观与化史

为剧的能力。当然，这些道理对史剧家们是不言而喻的，无需多论，但要真正地具备这一切却绝非易

事，它不是临时读几本与题材相关的史书就能奏效的，主要还是一种长期日积月累的学养。它包罗甚

广，诸如官制、科举、礼仪、称谓、服饰、钱币、风俗、时尚、舆论、器物、宗教状况、文学艺术，等等，不胜枚

举。不然就谈不上什么具备丰富的文化意蕴和较强的时代感和历史真实感。

1962年，老舍先生就曾对社会上一度流行的“以为现代戏不好写，历史剧或者好写一些”的错误

看法，针对某些人只看到郭沫若和田汉的历史剧写得好，便也跃跃欲试，而全然不顾及自己历史知识

的贫乏和艺术功底的浅薄的现象指出：一般情况下，现代人对现代生活的熟悉与了解程度，总比对古

人的了解深刻，所以现代人写现代戏总比写历史剧容易。老舍诚恳地提醒那些持有糊涂观念的同志，要

看到郭老、田老的历史剧成就“绝非一日之功，不是一下子能写出来的。他们的历史知识是那么渊博，

生活那么丰富，文化修养那么深厚，有几十年的积累。有的戏，他们的腹稿竟是打了几十年的”。因

此，除非是“有材料、有观点”方可去动笔写历史剧，否则，还在现代剧的创作上多下功夫的好[1]。田汉

为了创作史剧《关汉卿》，也曾花了大量的功夫研究元代的历史，钩稽有关关汉卿的各种史料并加以去

伪存真。他们都认识到仅以有限的、表面化的材料积累去支撑宏大的历史叙事主题显然是不可能的。

史剧家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同时，还应具有正确的史识和史观，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创作历史剧，

要求作者对待历史有准确的评价”，“对待历史人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估价”[2]。因为“历史

并非绝对真实，实多舞文弄墨，颠倒是非，在这史学家只能纠正的地方，史剧家还须得还它一个真面

目”[3]。如果史剧家没有进步的史观、正确的史识，就很难对历史和人物作出准确的评价，谈不上“合理

的发展”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即使人为地发展了，也很难表现出历史的本质和方向。史识和史观产生

于对史实的彻底的、独特的把握中。这里所谓的彻底，不是指对于史料把握的详尽无遗，而是指透过

重大的史实，对被把握的史料有着独到的体认，理解到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中那种内在的、独特的意义。

在此，我们可以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为例。在此之前，以武则天为题材的史剧已有很多，贬之

者多表现她的“荒淫”、“好杀”。1930年代的宋之的易贬为褒，为之翻案，但却从男女关系入手，让武则

天以女性来玩弄男性。1960年代，上海越剧团的《则天皇帝》虽避开了男女关系，但它写的上官婉儿行

刺，武则天亲征徐敬业，最后想传位给狄仁杰而遭拒绝之类的情节，又明显违背史实。造成这些失误

的原因当是史剧家们在史识上出现了偏差。郭沫若则不同，为了写《武则天》，他首先广泛地查阅了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纪事》等书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武则天自己

的著作，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入地分析了这些史料和著作，作出了比较实

事求是的结论，指出：“事实上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不仅海内富庶，政权的范围更远远达

到了波斯湾。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发展了，并为唐玄宗的所谓‘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其次，他分析了武后的几位所谓“男宠”的具体情况之后，指出“以前的人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

[1]老舍:《谈现代题材》，《老舍论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2]郭沫若:《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北京〕《戏剧报》1959年第6期。

[3]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彭放编《郭沫若谈创作》，〔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4]郭沫若：《我怎样写〈武则天〉》，彭放编《郭沫若谈创作》，〔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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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如，“薛怀义被委任为白马寺主，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于时武后已62岁。张昌宗、张易

之被优遇，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时武后已76岁。武后管教子女相当严，她的外侄贺兰敏之，韩国

夫人的儿子，在男女关系上胡作非为，她索性把他杀了。如果到了六、七十岁还在逾闲荡检，她怎么来

管教她的子侄，怎么来驾驭她的臣下呢？”[1]这些论断和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根据这样的史

识，郭沫若扬弃了传统的评价和写法，而以徐敬业的叛变为中心来组织事件和人物，将地点局限在洛

阳，时间局限在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至光宅六年（公元684年）的六年间，截取生活的横断面，适应戏

剧创作高度集中的要求，做到人、地、时的三统一，着力表现出一个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的性格特征。

此剧“无论素材的融化，情节的安排，冲突的开展，气氛的渲染，首尾的照应，都显示出作家处理题材的

娴熟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完整、和谐而富有浓郁的诗情诗意，的确不失为一个好剧本”[2]，达

到了从政治角度重新评价武则天的目的。

其实，丰富的史料、正确的史识仅仅是创作历史剧的基础，如何把“历史的资料”或“只有一个简单

轮廓”的“历史故事”变成生动精彩的戏剧艺术，即“化史为剧”才是历史剧创作的关键所在。即史剧家

们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虚构、合理想象、安排情节、描摹细节、情感评价等能力非有长期的艺

术训练和艺术积累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7年的历史剧创作中，现代剧作家们的艺术成就就明显

高于青年史剧家们，其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有着长期从事文学包括戏剧创作，甚至历史剧创作的

经验与积累，已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一旦条件允许，他们进入历史剧创作领域并取得成功自然不

会让人感到意外和惊讶了。所以，史识、史观与化史为剧的能力对历史剧创作来说缺一不可。

结 语

詹姆逊提出，意识形态是一种阻遏人们认识现实真相、获取人生意义的思想策略，它构成了对人

生意义的压抑与遮蔽。所以，文学艺术对人生意义的揭示必然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的社会的象征性行

为，它以象征方式既遮蔽又想像性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重大矛盾，这是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学说的核

心。历史剧作为一种历史叙事，便构成了史剧家们实现政治无意识积淀升华的最佳途径，它有两方面

的含义，一方面是本文要对世界做些什么，因而它确是一种行为；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实际触动世界，

因而又仅仅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具体而言便是本文一方面针对现实中不可忍受的巨大矛盾而发，同

时又只是对那个矛盾的象征性解决。所以，本文实际上是对现实中不可解决的真实矛盾的想象性解

决。因此，我认为以历史叙事为视角，追寻历史剧这一有意味的叙事形式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应当

是历史剧研究的一个主要致思方向，它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识别文

化和知识形态的“基本信码”、“历史先验物”与“认识的实证无意识基础”，进而解释关于历史言说与叙

事方式产生的历史环境与文化知识背景。

当然，对历史剧的叙事研究除了从上述的视角切入外，还应将其置于其赖以生成的创作语境之

中，在大文化的背景下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深入历史剧创作主体的心灵，进行微观的透视与细

密的审察，追寻其在何种程度上真实地体现出特定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态与价值向度，昭示出史剧家们

内心世界潜隐着的种种矛盾的心理与欲望，及其如何影响了同时代人的精神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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